
國立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九十六學年度第十三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九十七年六月二十五日（週三）12 時 20 分至 14 時 0 分 
地點：第一會議室（第一行政大樓） 
主席：林峰田教授 
委員：洪宏基總務長、許添本教授（請假）、郭斯傑教授、黃耀輝教

授、蔡厚男教授、劉聰桂教授、吳先琪教授（請假）、陳亮全

教授（請假）、江瑞祥教授（請假）、陳正倉教授（請假）、劉

權富教授、李光偉先生（請假） 
諮詢委員：林巍聳教授（請假）、詹穎雯教授（請假）、李賢輝教授 
列席：陳基旺研發長；研究發展處蘇婉伶；金光裕建築師事務所 金

光裕建築師、白澍法；總務處秘書室 徐炳義秘書、蔡淑婷技

士；總務處營繕組 陳德誠組長、洪耀聰技正、羅健榮股長、

林芳如；總務處保管組（請假）；總務處事務組 林新旺組長、

薛雅方、張芸綾；經營管理組 謝淑媛組長；學生會（未派員）；

學代會（未派員）；研協會（未派員） 
幹事：周郁森、陳姵綸、吳莉莉 
記錄：吳莉莉 

壹、報告案 

一、確認九十六學年度第十二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二、國立臺灣大學校園規劃報告書--2008 年版草案（校園規劃小組）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意見： 

林峰田召集人： 
一、校園規劃報告書前一版為 2001 年版，迄今已有七年，本小組歷經一年

多的時間，修訂為 2008 年版本。修訂方式係以前版報告書為基礎，並

請總務處等相關單位協助完成初稿。本次先向各位委員做簡要報告，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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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當成暑假作業，之後，俟匯聚大家的意見後，再送本委員會核定。 
二、此報告書不是剛性的，而是一個指導方針（guidelines），提供給本校委

託建築師一個學校的整體概念。 
三、建議校園規劃報告書未來每五年修訂一次。 

郭斯傑委員： 
一、考量校園規劃報告書將影響各學院系所的未來發展，建議本 2008 年版

校園規劃報告書經校規會討論定案後，提至校發會備案較好。 

二、個人覺得報告書內容可在水、電章節部分加強。學校經常性使用人數已

經相當多了，建議校總區於污水系統的中長程計畫考量設置污水處理

廠；在電機系統部分，報告書中仍以體育場司令台下方規劃新建超高壓

變電所，計畫是否可行？本校目前都以分表方式處理供電，但是癌症中

心興建後，能供應足夠所需電量嗎？是否考量興建基本設備（facility）

需求。 

林峰田召集人： 
有關污水處理及電機系統規劃，尚需請教環安衛中心及營繕組意見。因應委

員所提出的想法，或許報告書上無法在位置圖上明確標示，但可在文字上建

議考量於適當地點興建污水處理廠設施。 

李賢輝委員： 
一、P.44 有關校園交通動線部分，舊總圖與哲學系中間少有人車穿越行走，

現況兩側擺滿了腳踏車。建議該路段取消車行，改為徒步區，而人文大

樓興建案能和舊總圖草地一起考慮，延伸至文學院，構成人文區。 

二、本校缺乏藝術學院，台大學生需要設計美學知識，建議城鄉所和戲劇系

共同籌組藝術學院，找一個地方設置藝術設計學院。 

林峰田召集人： 
一、有關設置徒步區乙事，建議全校通盤考量，將低度穿越的道路，改變作

為行人、腳踏車專用道路。人文大樓、舊總圖間道路現況兩側停放之腳

踏車，有機會改配置於路外停放，並可檢討是否改變為徒步區。 
二、藝術學院設立需提至校務會議討論爭取，個人樂觀其成，惟在本案不宜

建議設置基地區位。 

黃耀輝委員： 
建議實驗室儘量集中設置，在安全管理上及污染物、有毒廢棄物、污水等集

中處理較容易執行。 

林峰田召集人： 
將配合修正報告書的文字。 

 2



蔡厚男委員： 
一、部分圖資請根據現況再予更新修正。 
二、建議報告書提供中、長程 5-10 年或更長期的想像願景，從長程發展管

理決策的角度，希望能看到發展策略，此為規劃工作的核心。 
三、現況學校發展至今，有前端管理，但缺乏後端細設、施工管理，導致現

況發展錯綜複雜，若無整體結構性思考，未來發展將會更糟，需思考可

能引發之群體效應。 
四、於舊校舍拆除重建時，需思考教學、研究等不同屬性的發展對校園之衝

擊。 
五、建議本案提送校發會，使行政程序完備。讓使用關係人多多參與，無法

預期最後會達到多少共識，但仍須符合基本程序，以取得正當性。 

劉聰桂委員： 
本委員會大部分都花在討論新建築案，少有討論既存環境改善的議題，缺少

餘裕來照顧全面性的思考。 

林峰田召集人： 
一、中長程計畫規劃困難、且具較多爭議性，或許可以嘗試進行，提供作為

大家討論的基礎。 
二、建議未來在較為輕鬆的會期，可討論委員大家關心的議題。 

 決定： 
請委員利用暑假期間閱讀，提供寶貴意見。本小組於彙整意見修訂補充後，

再提會討論。 

貳、提案討論 

一、卓越研究大樓新建工程先期規劃構想書（研究發展處）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意見： 

蔡厚男委員： 
一、個人原則支持，本計畫有助於平衡校總區發展，水源校區引入設施，興

建校舍建築有其正面效益。 
二、希望先期構想書能提供後續徵選建築師更具體的原則，如：科學建築

（science building）、基本設施、安全管理、量體配置的彈性、使用新的

營建工法與計畫以降低對 BOT 宿舍區的衝擊等。譬如：在安全管理上，

 3



化學大樓係以實驗室為主，建築設計需將物料、實驗器材出入與人員進

出動線分開，並規劃防災逃生動線等等較為進步的校園建築。在空間配

置上，領航型實驗室需考量水電、空調設施，廢棄物、毒物排放等，在

一段時間可隨操作系統改變而彈性調整。另，因應跨領域實驗室交流目

的，希望提供交流討論的公共空間，並有幾種不同屬性的標準原型

（prototype）。p.41 建築設計準則核心的東西要更清楚，提供後續進場

建築師明確的方向。 
三、需考慮進出車輛產生的震動對實驗的影響，於樓板、結構、空間防震需

特別強調。 
四、本案規劃地下 2 樓、地上 10 樓，小區之建蔽與容積率尚有剩餘，小區

強度可否調整？ 
五、建築立面、屋頂等表情需呼應校園空間特色，側面出入口需再細膩規

劃。P.41 建築設計準則需發展詳細，避免送件審查時，給人刻板印象。 

郭斯傑委員： 
一、教育部審查的主要關鍵是經費來源，若屬自籌、校務基金支應，審查較

容易通過，標準不同。 
二、通往本基地地下停車場的交通動線，不甚順暢，是否可改由本基地西南

側空地通行？ 
三、個人對於所提仰賴太陽能源並為教學示範之構想有疑慮，若建築師能預

先瞭解研發單位的產品，可運用於外牆塗料、建材示範，為送教育部審

查不錯的訴求點。 

林峰田召集人： 
一、委員建議補充建築設計準則部分，請建築師參考辦理。 
二、請將報告書 p.111 附錄一的重要圖面（水源校區西南區計畫）與摘錄敘

述放在報告書前面（2-3-2 水源校區使用現況），以利瞭解水源校區計畫

內容。 
三、有關小區使用強度調整，請洽營繕組討論建照、使照申請面積範圍。全

區未超過大學用地之建蔽率 40％、容積率 240％之上限，但個別基地可

能超過，必須加以說明。 

蔡厚男委員： 
校地面積剩下不多，是否每一棟都要自行負擔法定停車？可否以繳交代金的

方式，集中設置一、兩處停車場來容納，較能提升使用品質，並將動線單純

化。 

洪宏基委員： 
主要是因為教育部不同意本校以繳交代金方式，另案執行興建停車場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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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工程會則不審查此部分。 

李賢輝委員： 
一、建議採中央空調較佳。 
二、請考慮樓層高度與樓板承載力，實驗設備大多重量不輕，並請提供設備

進出所需空間。每一間實驗室是否皆有提供淨水等共同管線？需預為調

查考量未來使用實驗空間的基本需求。 

劉權富委員： 
既然這個地方可以重新規劃，希望中間的軸線成為無車行走的示範區，讓汽

車行走在外環道，基礎設施、停車、污水等公共設施完成後，再蓋大樓，突

破每棟建築都有地下停車場的限制，若能做到的話，對校總區可起示範作用。 

林峰田召集人： 
一、若因自行付費原則，將空調採各實驗室個別設置，在建築外觀設計上需

考量如何在景觀上不會顯露。 
二、水源校區交通上最理想的方案，是由思源街大門進入即左轉進入地下停

車場，但因該處目前地上有既存建築物。因此，在近程上，是否本基地

先蓋地下停車場，未來長期完成大門入口附近的集中停車場後，本基地

地下室可考慮改作為其他使用之彈性空間。 

劉聰桂委員： 
若目前尚不知道高樓層的進駐單位，現在是否要做隔間？最好採可彈性調整

的隔間，避免將來進駐單位需要再花錢敲打改裝，其他如：排氣等管道、結

構樑柱是否有改裝需求，亦請預作考量。 

陳基旺研發長： 
一、為解決校內空間問題，本處提出卓越研究計畫，歷經多年多次的規劃協

調，提出本草案，希望委員會支持、指教，以利提送教育部、公共工程

會審查，早日實現。 
二、空間配置、基地等問題，係採使用者付費原則，由研究中心自行爭取經

費。目前較清楚的實驗計畫是奈米製程中心，其他尚不明確，化學實驗

部分會配置在頂樓，獨立廠房集中配置。本建築皆無配置教室，會提供

跨領域的交流空間，有助於跨領域學門形成研究簇群（cluster）。本案

規劃前提已考量提供各學系周轉的實驗研究空間，可彈性運用。 
三、奈米實驗室部分，有相關老師一起參與規劃，可預為瞭解空間需求。需

要配置大型設備的實驗室則會配置在頂樓，其他樓層的實驗室需求設備

不會那麼大。 
四、因考量自行付費分攤原則，空調、水電皆採個別裝設，如此管控較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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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化學管線系統則會獨立出來。 

建築師回應與補充： 
一、有關進入地下停車場之動線迂迴，是希望未來長期能打通 A1、B1 地下

停車場，互為連通，所以目前動線規劃以不影響未來 A1、B1 進出動線

為原則考量。 
二、考量奈米實驗室有挑高樓層的需求，規劃淨高度 6 米，將怕震動的部分

配置於地下 2 樓，靠近防災公園一側，該側不設計停車場。 
三、有關樓板載重，係以 1 平方公尺載重 1 噸為設計原則，若有特別載重之

需求，則需要再予計算。 
四、規劃採雙層牆面設計，即可將設備收納其中不外露，如香港大學的館舍

設計。 
五、以約 6.5 米×11 米為最基本的空間配置單元，租用單位可依需求租用單

元數。每一樓層中間不做隔間牆，必要時只做輕隔間，可能進駐單位租

用半年就走了，不需要再行敲打。管道間則都可適用，亦無須敲打重做。 

 決議： 
原則通過，請依委員意見修正後，送請相關單位確認。 

參、散會（下午二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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